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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發展。 

三、大同、大禮部落，因地處太魯閣國家公園，各項建設都受到國家公園法的限制，但部落族

人認為，這些土地是他們的傳統領域，無法理解政府為何發給他們門牌，卻不給電。 

（三十三）本院邱委員志偉，鑒於近日板塊活動頻繁、氣溫變化大，建

築物內部結構及外部磚牆受損而危及安全之風險倍增，行政

院應盡速會同各相關單位及地方政府進行老舊建築補強及檢

測，曲突徙薪、防患未然，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中央研究院發布《大規模地震災害防治策略建議書》，學者提 6 項建議，籲盡速補強老舊

建築、建立地震預警系統等，以降低大地震的傷亡。 

二、銘傳大學都市規劃與防災系客座教授陳亮全表示，台灣老房子多，醫院、消防救災等單位

建物須優先強化，以免震後失去功效；政府也應推動老屋健檢制度，研擬補強鼓勵措施；

另鼓勵學術單位研發地震即時警報系統，連結災害防救單位，爭取更多逃生機會。 

（三十四）本院黃委員昭順，針對政府近年雖大力推廣文化產業，但卻

無法有效推動我國高階藝術品交易市場；由於我國現行稅法

政策仍將藝術品交易所得視同財產所得，需課普通所得稅，

不但造成藝術家必須背負沉重的稅務負擔，也迫使我國養成

之成熟國際藝術家，因而選擇諸如香港等外（國）地進行作

品販（拍）賣。藝術品拍賣市場如欲蓬勃發展，其「拍賣稅

率」多寡是吸引賣家之關鍵因素，台灣因上端稅務徵收過重

，使不具競爭力而喪失市場，當然亦無法帶動我國藝文市場

產值。爰此，本席要求相關單位參照各國規範，研擬具國際

競爭力之文化稅率政策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台灣現行的租稅法規仍將藝術品交易所得視同財產所得，買賣藝術品的課稅原則比照一般

商品，最高可課徵 40%的綜合所得稅。縱然《文化藝術獎助條例》第 30 條規定「經認可之

文化藝術事業，得減免營業稅及娛樂稅。」但其結果與國外拍賣市場差距仍有一段。 

二、另觀大陸藝術品拍賣近年之能發展蓬勃，究其主因之其一；即是有著極具競爭力的「拍賣

稅率」；本國人為 3%、外國人為 2%。基此誘因不論藝術家或個人，將作品送拍賣場顯然

要比其他方式划算很多，這無疑亦是促使其拍賣市場快速發展的重要因素，相對的自然也


